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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：申論題（65%）
配分僅供參考，批改者得視作答者前後邏輯一貫性、整體答題狀況調整給分
	甲男、乙女結婚後育有兩個親生子女：丙（女）、丁（男），甲男於丁牙牙學語之時意外去世。乙女於是含辛茹苦將丙、丁扶養長大。丙和地產大亨戊結婚，婚後生有一子（己）。丁自小叛逆，到處欠債，不時有債主到乙家討債，鬧得雞犬不寧，其中X和Y是最凶猛的兩個債主，乙身心俱疲，不久後過世。



一、假設乙臨終前虛弱到已無法提筆寫作遺囑，亦無法起身，於是召集丙丁來醫院病榻前，並找信賴的律師庚，乙口述遺囑意旨，由丙、庚為見證人，庚並將乙之遺願筆記，記名年月日，最後由丙、庚共同簽名。遺囑3日後，乙死亡。請問此遺囑是否有效？（15%）

	一、遺囑無效，分述如下	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: 1. 引出1195①：得3分
2. 涵攝生命危急不能依其他方法為遺囑，得使用口授遺囑：得3分〔其中「口授遺囑」關鍵字配1分〕
3. 引出1198③：得4分
4. 涵攝乙丙為直系親屬、丙不得為見證人、遺囑無效：得4分
5. 答案正確：得1分
1. 民法（下同）第 1195 條第1款規定遺囑人因生命危急而不能依其他方式為遺囑者，得依法定方式作成口授遺囑。其中需要由見證人將遺囑據遺囑人之口授做成遺囑。本件中乙已臨終，符合生命危急之要件，且完全無法動彈和按壓指印，除口授遺囑外別無其他遺囑方式，得依上述規定作成遺囑。
2. 惟依第1198條第3款繼承人之直系血親，此規定為了避免見證人舞弊或有利益衝突情事，本題中見證人丙為乙之直系血親卑親屬，該當本條禁止範圍，故其為見證人所作成之遺囑，應為無效。

二、假設乙死亡前並未留下任何遺囑，名下僅有財產A屋（市價200萬），乙生前有欠女婿戊100萬、並有借給丁100萬尚未回收。又丙戊結婚，乙曾經贈與當時市價50萬之嫁妝給丙。

（一）若丙、丁皆未拋棄繼承，請問丙、丁之應繼分額為何？（20%）	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: 1. 引出1173條→2分
提到「歸扣」→3分
涵攝結婚→2分
提到關鍵字「特種贈與」→3分
2. 引出1172條並提到「扣還」→3分
3. 算式正確→3分
4. 引出1138①、1141→2分
5. 答案正確75&25→2分

	丙為75萬、丁為25萬，分述如下：
1. 第1138條第1款，直系血親卑親屬為繼承人，本題中丙、丁為繼承人。
2. 第1173條第1項本文規定繼承人因結婚而受被繼承人生前贈與者，為特種贈與，應進行「歸扣」。歸扣方式為依同條第3項為將贈與時之價值加入被繼承人所有財產中，並根據第2項於分割時應扣除已取得之財產。
3. 第1172條規定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應於分割時「扣還」至遺產中，並應於分割時扣除該數額。
4. 乙曾贈與丙嫁妝，屬特種贈與，依1173條第1項、第2項須進行「歸扣」。又丁欠乙錢，屬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有債務，應依第1172條須「扣還」。
5. 計算繼承人之應繼分之方法為被繼承人所有財產加上歸扣、扣還並除去債務200+50+100-100=250。250由此計算出之數額再依第1141條，丙/丁為各半。
6. 進行計算：丙：125-50=75、丁：125-100=25。

（二）若丙、丁皆未拋棄繼承，丙、丁於民國90年分割遺產時，因為認為丙戊畢竟是夫妻比較好溝通，故將「乙對戊之欠款100萬」讓丙單獨負責，惟戊不知此事。戊於民國93年起訴丁請求返還100萬，請問戊之主張是否有理由？（15%）

	戊之主張有理由，分述如下：	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: 1. 引1153I→得3分，
有提到「對外關係」可再加1分
2. 1148-1、1148II為所得遺產計算方式
200+100-100(不清楚要不要加上50，因為題意不明)=200至少200內要連帶負責→得2分
3. 引1171II→得3分
4. 涵攝1171II→得5分
5. 答案正確，有理由→得2分
1. 承題（一），丙、丁為繼承人。
2. 依照第1153條第1項，繼承人應於所得遺產範圍內對被繼承人之債權人負連帶責任，丙、丁須在其所得遺產之範圍內對戊負連帶責任。
3. 又所得遺產，依據第1148條第2項、第1148條之1計算之，丙丁應於200+100-100 (+50)之範圍內對戊負連帶責任。
4. 依第1171條第1項，如經債權人同意，繼承人可將債務劃歸一定之人承擔，以此免除連帶責任。然而本案中之債權人戊，對丙、丁之協議並不知情，故無同意之可能，因此連帶債務並未當然免除。
5. 又題目中並未提及清償期，故依照1171條第2項，須在遺產分割五年後，始免除連帶責任，但本案戊於三年後即起訴，故丁仍須負連帶責任。

三、假設乙死亡時名下僅有財產A屋（市價200萬）。乙沒有欠任何人錢、也沒有任何人對乙欠錢，丙戊結婚，乙曾經贈與當時市價50萬之嫁妝給丙。乙並於生前作成形式上有效的遺囑，將A屋遺贈給孫子己，己於乙死後也承認遺贈。請問，此行為侵害了丁多少特留分額？（15%）	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: 1. 依照1173、1224計算應繼遺產→得3分
2. 依照1141計算應繼分→得2分
3. 引出1223①計算特留分→得7分
4. 答案正確→得3分
(可以不用提到1225，這裡只是單純詢問侵害多少特留分額)

1. 承題（二），丙、丁為繼承人。
2. 依第1187條，遺贈不得侵害特留分。
3. 依第1224條，特留分之計算方式為「特留分，由依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條算定之應繼財產，除去債務額」。
4. 依第1173條，應繼遺產之計算應算入歸扣。
5. 應繼分計算：
200+50(對丙之特種贈與)=250。再依第1141條，丁之應繼分為250/2=125。
6. 特留分計算：
依照第1223條第1款，為應繼分之二分之一。
故為125/2=62.5。
7. 乙將A屋全部遺贈給己，侵害丁62.5之特留分。


第一部分：選擇題（46%）
1. 下列有關遺產分割禁止之敘述，何者正確？ B
A 被繼承人以遺囑禁止遺產分割，禁止效力以20年為限
B 繼承人互相可用契約約定於一定期限內不分割遺產
C 繼承人中有胎兒者，分割遺產一律無效
D 一般認為禁止遺產分割可促進繼承人同心協力使用遺產，有利經濟發展

2. 有關遺產分割方法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？ C
A 被繼承人不得以遺囑委託他人指定分割方法
B 繼承人合意依某分割方法進行分割，經過15年尚未分割，分割請求權罹於消滅時效
C 繼承人未能合意分割，得開啟裁判分割
D 侵害特留分之分割方法，違反強行規定而無效

3. 甲之繼承人為乙、丙、丁，甲以遺囑指定遺產中之X房屋分割給繼承人乙。試問下列何者正確？ B
A 遺囑指定分割方法具債權效，丙丁拒絕移轉X屋，屬對乙之債務不履行
B 遺囑指定分割方法具物權效，乙取得X屋之物權，得單獨持遺囑為移轉登記
C 遺囑指定分割方法具債權效，乙取得請求丙丁移轉X屋之請求權
D 遺囑指定分割方法具物權效，故不可能侵害丙丁之特留分

4. 甲有債權人X，債權額共500萬，清償期2030年3月8日，甲2022年5月10日死亡，遺產700萬。甲之繼承人為乙、丙，於甲死亡1個月後，即協議由乙分割遺產500萬、丙分割得遺產200萬，甲之債務亦歸於乙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？ D
A 乙若為無行為能力人，於分割協議時，應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為或代受意思表示
B 若X同意由乙單獨承擔債務，則丙對於此債務不負連帶責任
C 若X不知乙、丙約定由乙單獨承擔債務，X仍可向丙請求返還500萬
D 若X不同意由乙單獨承擔債務，丙仍於2024年5月11日後不負連帶責任
 
5. 甲有子女乙、丙、丁三人為繼承人，乙對甲負200萬債務，甲死亡時保險櫃有現金1000萬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？ A
A 假設乙、丙、丁皆未拋棄繼承，並依應繼分分割遺產，則乙得自遺產取得200萬、丙得400萬、丁得400萬 
B 假設乙拋棄繼承，則乙自始非繼承人，甲之遺產僅有1000萬，由丙、丁平分
C 若甲於生前曾免除乙之債務，屬「免除歸扣之意思表示」，則應由乙、丙、丁平分1000萬
D 若乙對甲負債其實是1400萬，則乙僅不得再取得遺產，丙、丁不得要求乙將1400債務返還於遺產中

6. 甲有子女X、Y、Z，甲死亡前5年，因X結婚而贈與100萬，甲死亡1年半前因Y開彩繪指甲店而資助40萬給Y，又甲於死亡三年前，因Z投身環保運動而對之資助150萬。甲死亡時，有遺產1000萬。請問，X、Y、Z之具體應繼分各為？ A
A 280萬、340萬、380萬
B 330萬、250萬、140萬
C 1000/3萬、1000/3萬、1000/3萬
D 347萬、307萬、197萬

7. 甲有X、Y、Z三子。甲曾因為X結婚而贈與2000萬。甲死亡時遺產400萬。請問：若X拋棄繼承權，甲之遺產如何分配？請依通說見解回答。 B
A X應返還2000萬於遺產中，Y、Z各分得1200萬
B 甲之400萬由Y、Z均分
C X之拋棄繼承侵害Y、Z之特留分而無效，Y、Z各分得400萬，甲應將1600萬返還於遺產中
D X之拋棄繼承侵害Y、Z之特留分，Y、Z對X取得扣減權，Y、Z先各分得200萬，Y、Z各再得向X行使扣減權，請求返還200萬

8. 甲有X、Y二子。X有子z。甲死亡時遺產1000，生前曾因為X結婚而對其贈與200萬。若X比甲早死亡，甲遺產應如何處理？A
A 由z分得400萬、Y分得600萬
B 由z分得500萬、Y分得500萬
C 由z分得300萬、Y分得700萬
D 由z分得0萬、Y分得1000萬

9. 甲乙丙丁分割遺產時，甲分得的遺產有瑕疵，乙分得債權，但債務人無資力。以下敘述何者錯誤？ D
A 乙、丙、丁應對於甲分得之遺產，負與出賣人同一之擔保責任
B 甲、丙、丁應對於乙擔保乙分得之債權的債務人於分割時有支付能力
C 若乙分得之債權尚未屆清償期，甲、丙、丁應擔保債權人於清償時之支付能力
D 若分割後，丁成為無支付能力人，則其對甲不能償還之部分，由丙單獨負責

10. 甲死亡時，以下敘述何者錯誤？C
A甲有三個子女XYZ和配偶乙；X拋棄繼承，X的應繼分均分於YZ和乙
B甲有兄弟XY，配偶乙；X拋棄繼承，X的應繼分歸於Y
C甲有子女XY，X有子女x1、x2，Y有子女y1，XY都拋棄繼承時，x1和x2應繼分1/4，y1應繼分1/2
D甲有父母XY和配偶乙，乙拋棄繼承時，應繼分分歸XY

11. 下列有關無人承認繼承時之處理，何者敘述錯誤？C
A 應由親屬會議於被繼承人死亡一個月內選任遺產管理人
B 遺產管理人得請求報酬，其數額由法院酌定之
C 遺產管理人選任後，繼承人出現承認繼承，遺產管理人仍需續行申請法院開債權人和受遺贈人之公示催告
D 法院應進行繼承人之搜索

12. 關於遺產管理人之敘述，下列何者正確？C
A 遺產管理人之職務為完成被繼承人之遺願，故又稱遺囑執行人
B 遺產管理人於處理遺產之事務時，應先交付遺贈、再清償債權
C 遺產管理人完成公示催告和債務清償、法院完成催告繼承人承認繼承，若無繼承人出現承認繼承，則剩餘遺產移交國庫
D 遺產管理人之報酬、編制財產清冊之支出，皆由親屬會議成員支付

13. 以下有關遺囑之敘述，何者正確？D
A 因使用信託生前安排財產日益普及，近年遺囑數量大為下降
B 17歲未受監護宣告的未成年人，得為遺囑，但應經法定代理人承認始有效 
C 遺囑為契約行為
D 遺囑為要式行為，僅限以法定之五種遺囑方式作成之遺囑，始有效

14. 下列有關遺囑方式之敘述，何者錯誤？ D
A 自書遺囑應以筆記為之，電腦為之自書遺囑無效
B 若無法言語之人，無法以公證遺囑，無法以口授遺囑，也無法以代筆遺囑方式作成遺囑
C 口授遺囑，自遺囑人能依其他方式為遺囑之時起，經過三個月而失去效力
D 密封遺囑之內容，由公證人筆記作成

15. 以下有關遺囑撤回之敘述，何者錯誤？D
A 若甲先為有效之遺囑，後受監護宣告，則無法以另一封遺囑撤回前遺囑
B 若乙作成遺囑將A屋遺贈給X，死亡前卻又將A屋贈與給Y，視為撤回該遺囑
C 若有前後兩封有效遺囑，前遺囑視為撤回
D 作成公證遺囑後，於家中將公證遺囑之正本燒毀，產生撤回遺囑效力

16. 假設下列內容為遺囑人以毛筆親寫，是否生遺囑效力？C
	     立遺囑人林阿旺，民國85年5月20生，嘉義縣人，茲依民法之規定，自書遺囑內容如下：
 一、本人財產，作以下分配：
 坐落於旺萊山後側之土地及地上建物，由子林阿桃單獨全部繼承。山仔腳之田地，由女林阿娟單獨全部繼承。
 二、每個人都僅有一次生命，但不是所有人都會記得；我看到人們屈服，甚至被撕碎，還有人連自己活著都不曾發覺。阿桃和阿娟，就算帶著傷悲，也要為了明天曙光，繼續打拼下去。
立遺囑人：阿旺（親自簽名）


A 署名未署戶籍上的姓名，故無效
B 未蓋章，故無效 
C 未書寫年月日，故無效
D 含有無法執行之項目，故整份遺囑無效

17. 下列有關遺贈和死因贈與之比較，何者敘述正確？C
A 遺贈為契約行為，死因贈與為有相對人之單獨行為
B 遺贈有物權效，死因贈與僅有債權效
C 若遺贈人、死因贈與人比遺贈權人或受贈人長壽，則遺贈和死因贈與不生效力
D 滿16歲未受監護宣告之未成年人，得單獨為遺贈和死因贈與

18. 甲作成有效遺囑，將遺產之A屋遺贈給乙，並指定自己唯一繼承人丙為遺囑執行人。甲死後丙卻將A屋出租丁，並且收租，對於乙要求交付遺贈並移轉登記之請求，置之不理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？ D
A 乙為A屋之所有權人，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丙交付A屋
B 乙得持遺囑，單獨至戶政機關請求移轉登記
C 乙於尚未取得A屋登記與交付前，請求丁直接向自己給付租金
D 乙得向丙請求相當於租金之遲延損害賠償

19. 若甲遺贈給乙財產X，下列何種情況，乙無法對於主張遺贈相關權利？ C
A 若X為甲的釣蝦場，因為水災X內的蝦和隔壁老王的Y釣蝦場的蝦混在一起
B 若X為甲的豪宅，被路人丙燒毀，丙因而應對甲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義務
C 若甲以為X是自己的土地，但其實是隔壁老張丁的土地
D 目前X為戊所有，但甲表示繼承人應將X買回來，交給乙

20. 甲死亡時，繼承人為配偶乙、子女丙、丁，甲遺囑寫「房子要繼續讓媽媽（乙）住」，乙丙丁就遺囑之真意有所爭執，經法院判決為「用益遺贈」。則請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？  A
A 乙有房子所有權，丙、丁則無
B 乙丙丁皆有房子所有權，但僅乙有使用權
C 未明定期限，也無法依照遺贈性質定期限，則乙得使用房屋至死亡為止
D 乙死亡後，丙、丁之所有權回復到無限制之狀態

21. 被繼承人甲有兒子、女兒和配偶，還有祖母，甲遺產共3000萬，請問誰是特留分權人？其特留分額為多少？ A
A 兒子、女兒、配偶，各500萬
B 兒子、女兒、配偶、祖母，各275萬
C 兒子、女兒，各750萬
D 祖母，1500萬

22. 被繼承人甲有母乙，親生子丙和養女丁。甲死亡時遺產200萬元，負債120萬元。甲生前贈與乙10萬元為創業之用，為丙娶妻贈與價值100萬元的房屋一棟，為丁出國遊玩贈與50萬元旅費。甲感念乙養育之恩，以遺囑遺贈60萬元給乙。請問甲死亡時，應如何分配遺產？A
A 乙取得遺贈35萬、丙保留其已得房屋、丁分得遺產45萬
B 乙取得遺贈60萬、丙保留其已得房屋、丁分得遺產20萬
C 乙取得遺贈60萬、丙應返還10萬於遺產中、丁分得遺產30萬
D 乙取得遺贈60、丙應返還25萬於遺產中、丁分得45萬

23. 以下有關侵害特留分之遺囑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？A
A侵害特留分之遺贈，自始無效
B受侵害特留分之繼承人，得不行使扣減權
C受侵害特留分之繼承人行使扣減權後，侵害特留分之遺贈物權移轉行為，因特留分權利人行使扣減權而當然失其效力
D行使扣減權後，尚未交付之侵害特留分之遺贈，得拒絕交付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選擇題答案                 系級／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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